
軍事秘密及緊急性國防工程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
法第四條、第七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軍事秘密及緊急性國防工程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自九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會同國防部發布施行迄今並無修正。為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自一百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改

制為環境部，爰修正本辦法第四條及第七條之機關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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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秘密及緊急性國防工程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
第四條、第七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為環境部。

第四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修正機關名稱。

第七條  開發行為經依前條
規定報行政院核定後，
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準
用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
估作業準則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並作成評估說
明書後，向國防部提
出；由國防部邀集環境
保護相關學者專家及有
關機關審查，並據以修
正評估說明書。

國防部就前項修正
之評估說明書，應徵詢
環境部意見後，始得許
可開發行為。

第一項評估說明書
應記載事項，準用本法
第六條第二項規定。

第七條  開發行為經依前條
規定報行政院核定後，
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準
用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
估作業準則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並作成評估說
明書後，向國防部提
出；由國防部邀集環境
保護相關學者專家及有
關機關審查，並據以修
正評估說明書。

國防部就前項修正
之評估說明書，應徵詢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意見
後，始得許可開發行
為。

第一項評估說明書
應記載事項，準用本法
第六條第二項規定。

修正機關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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